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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报告依据《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

称《实施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制作。   

中国证监会 2005 年 2 月 23 日对本集合计划出具了批准文件（证

监机构字[2005]24号文《关于同意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光大

阳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批复》），但中国证监会对本集合计划作出

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中国证监会对本集合计划的价值和收益作出实

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参与本集合计划没有风险。 

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

资产，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托管人已复核了本报告。 

管理人保证本报告中所载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本报告中书中的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 

本报告中的金额单位除特制外均为人民币元。 

一、 集合计划简介 

（一）计划基本资料 

1、计划名称：  光大阳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计划简称： 光大阳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计划交易代码: 860001（前端）、868001（后端） 

4、计划产品类型： 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计划合同生效日： 2005年 4月 28日 

6、成立规模： 911,596,759.14元  

7、报告期末计划份额总额： 787,251,166.47份 

8、计划合同存续期：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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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划产品说明 

1、投资目标： 尽量避免资产损失，追求每年较高的投资回报。 

2、投资策略： 本计划采用自上而下的资产配置与自下而上的 TFM 模型精

选个股相结合、价值投资与时机抉择相结合的投资策略。 

3、业绩比较基准：  本计划资产配置包含四类资产，在正常的配置比例下以股

票、可转换公司债券和股票型基金为主，业绩比较基准为

上证综合指数。 

4、风险收益特征：  偏股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追求在充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实现计划资产增值最大化，属于股票型组合中风险适中的

品种。 

（三）计划管理人 

1、名称：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 上海市新闸路 1508号 

3、办公地址： 上海市新闸路 1508号 

4、邮政编码: 200040 

5、国际互联网址： www.ebscn-am.com 

6、法定代表人： 王卫民 

7、联系电话： 95525 

8、传真： 021－22169634 

9、电子邮箱： gdyg@ebscn.com 

（四）计划托管人 

1、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号、甲 25号中国光大中心 

3、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号中国光大中心 

4、邮政编码: 100033 

5、国际互联网址： http://www.cebbank.com 

6、法定代表人： 唐双宁 

7、信息披露负责人： 张建春 

8、传真： 010-63639132 

9、电子邮箱： zhangjianchun@cebbank.com 

（五）信息披露 

登载年度报告正文的管理人

互联网网址： 

 

http://www.ebscn-am.com. 

计划年度报告置备地点： 上海市新闸路 1508号 

  

二、主要财务指标和集合计划净值表现 
（一）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3年 10月 1日-2013年 12月 31日 

1. 本期利润 28,993,44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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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本期利润”指标的计算方法为当期净收益加上当期因对金融资产进行估值产生的未实现

利得变动额。 

所述集合计划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交易本集合计划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

要低于所列数字。 

 
（二）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变动的比较 

 
1.本计划历史各时间段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 3

个月 
2.59% 0.85% -2.70% 0.98% 5.29% -0.12% 

   

2. 光大阳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

图 

 

2. 本期利润扣减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后

的净额（人民币元） 68,495,786.65 

3 期末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人民币元） 1,136,662,595.56 

4.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人民币元） 1.4438 



光大阳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13 年度 4 季度报告 

5 
 

（三）本计划合同生效以来每年的计划收益分配情况 

年度 每 10份计划份额分红数（元） 备注 

2013 0.3000 - 

合计 16.9000 - 

  

三、集合计划管理人报告 
（一）投资经理简介 

 

吴 亮  先生 

 

男，清华大学硕士毕业，曾任南方证券资产管理部投资经理，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总部投

资部副总经理，资产管理总部投资总监，资产管理总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务，具有 15

年以上金融从业经验。现任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CEO，兼光大阳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投资经理。 

 
（二）报告期内集合计划业绩表现 

   截止到 2013 年 12 月 31 日，集合计划单位净值为 1.4438 元，累计净值 3.1338 元。四

季度上证综指下跌 2.70%，本集合计划单位净值上涨 2.59%。 

（三）投资经理工作报告 

    三季度经济数据显示缓慢复苏，市场对新一届领导改革的预期不断升温，对改革释放的

生产力普遍抱有乐观情绪。市场在三季度反弹就是对这种情绪的体现。 

    四季度的重头戏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会议传递了持续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强调政府职

能的转变，强调市场化，会后各项政策快速跟进，也体现了政府效率的提升立竿见影。 

    从长期因素，随着三中全会的精神逐步落实，将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淘汰过剩产

能，扶持新兴产业发展，同时通过改革国企机制，释放企业的内在活力。从目前国家掌握的

资源，改制将带来相当可观的红利，这也是市场未来的希望所在。中短期因素，转型中传统

行业的减速不可避免，而原先资本消耗型增长模式的惯性带来对资金的饥渴，导致利率上升，

资金面偏紧，市场利率的上升趋势仍而且可能持续较长时间。 

    以上因素的矛盾导致四季度市场处于徘徊期，经济转型已成定局，结构性的行业机会始

终存在。改革预期将提振部分受益行业估值，但改革成效的体现需要一段过程，新兴产业的

小市值股票已经表现较为充分，估值也处于较高的位置，未来更多依靠行业与个股的成长性



光大阳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13 年度 4 季度报告 

6 
 

来支撑估值。 

    我们在四季度对持仓的调整强调了成长的确定性与合理估值，整体仓位略有下降，随着

IPO 的开闸，我们也相信会有更多良好的标的不断涌现，市场的机会并不缺少。 

 

四、合规管理与风险控制报告 
 1、集合计划运作合规性声明 

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公司客户资产

管理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以

下简称《实施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本集合计划资产，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为集合计划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本报告期内，

本集合计划运作合法合规，无损害集合计划持有人利益的行为，本集合计划的投资管理符合

有关法规的规定。 

2、合规管理报告 

在本报告期内，公司级的合规部门对投资决策、投资授权、投资交易及合规性进行了全

面细致的审查。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对集合计划的管理始终都能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相关

制度和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本集合计划的投资决策、投资交易程序、投资

权限等各方面均符合规定的要求；交易行为合法合规，未出现异常交易、操纵市场的现象；

未发现内幕交易的情况；本集合计划持有的证券符合规定的比例要求；相关的信息披露和财

务数据皆真实、完整、准确、及时。 

3、风险控制报告 

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管理人通过独立的风险控制部门，加强对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风险

的事前分析、事中监控和事后评估，并提出风险控制措施。本次风险控制报告综合了集合计

划管理人全面自查和风险管理部日常监控、重点检查的结果。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的风险控制工作主要通过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内控和风险管

理部外部监控来进行。为加强资产管理业务的风险管理，集合计划管理人成立了独立的运营

保障部，作为资产管理业务的一线中台部门，全面负责资产管理业务的内部风险控制管理，

内容包括集合计划的风险揭示及管理、绩效评估、投资交易的授权执行、交易印章的使用、

交易合同的报备等。风险管理部作为公司层面的中台部门，全面负责市场风险的揭示及管理，

采用授权管理、逐日监控、绩效评估以及定期与不定期检查等多种方法对集合计划的管理运

作进行风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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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集合计划财务报告 
     （一）集合计划会计报告 
 

1.资产负债表 

资产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负债与

持有人

权益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资产：     负债：     

  银行存款 12,301,871.18  137,883,611.46 
短期借

款 
- - 

  清算备付

金 
2,021,680.26  1,568,365.59 

交易性

金融负

债 

 - -  

  存出保证

金 
289,468.53  250,000.00 

衍生金

融负债 
-  -  

  交易性金

融资产 
1,037,871,767.41 888,006,998.29  

卖出回

购金融

资产款 

-  -  

  其中：股

票投资 
640,730,938.47 567,351,629.90 

应付证

券清算

款 

-  3,557,182.04 

             

债券投资 
- - 

应付赎

回款 
2,003,730.91  319,656.14  

             

基金投资 
397,140,828.94  320,655,368.39 

应付管

理人报

酬 

1,427,974.83  1,335,636.27 

             

资产支持证

券投资 

 -  - 
应付托

管费 
190,396.62 178,084.82 

  衍生金融

资产 
 -  - 

应付销

售服务

费 

-  -  

  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70,000,000.00  70,000,000.00 

应付交

易费用 
122,088.86 126,905.59  

  应收证券

清算款 
17,747,652.05  16,172,227.27 

应交税

费 
- -  

  应收利息 116,578.03  93,063.65 
应付利

息 
-  -  

  应收股利 358,021.41  115,839.45 
应付利

润 
-  -  

  应收申购

款 
29,850.75  - 

其他负

债 
330,102.84  3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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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资产 -  - 
负债合

计 
4,074,294.06  5,847,464.86  

      
所有者

权益： 
    

      
实收计

划 
787,251,166.47 943,308,443.35 

      
未分配

利润 
349,411,429.09 164,934,197.50  

      

所有者

权益合

计 

1,136,662,595.56  1,108,242,640.85 

资产总计 1,140,736,889.62  1,114,090,105.71 

负债及

所有者

权益总

计 

1,140,736,889.62 1,114,090,105.71  

  

2.利  润  表 

项        目 本期金额 本年累计数 

一、收入 34,763,182.29  282,170,382.90 

1、利息收入 1,841,898.15 5,558,856.10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447,978.77  1,848,187.06 

            债券利息收入 - -  

            资产支持证券利

息收入 
 -  - 

            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收入 
 1,393,919.38  3,710,669.04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72,423,621.14  205,776,742.08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70,244,844.22 173,076,895.71  

            债券投资收益 -  - 

            基金投资收益 17,241.08  16,216,606.48  

            权证投资收益 - -  

            资产支持证券投

资收益 
-  -  

            衍生工具收益 -  -  

            股利收益 -  7,563,480.77 

            基金红利收益 2,161,535.84  8,919,75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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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39,502,337.00 70,811,394.13  

4、其他收入（损失以“-”号填

列） 
-  23,390.59 

二、费用 5,769,732.64  22,827,265.46  

1、管理人报酬 4,269,515.41 17,112,852.02  

2、托管费 569,268.69  2,281,713.49 

3、销售服务费  -  - 

4、交易费用 901,784.68  3,312,574.95  

5、利息支出  -  -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  -  

6、其他费用 29,163.86  120,125.00  

三、利润总额 28,993,449.65 259,343,117.44  

  

(二) 投资组合报告 

1、 本报告期末计划资产组合情况 

项目名称 金额（元） 占计划资产总值比例 

股票 640,730,938.47 56.17% 

基金 397,140,828.94 34.81% 

债券 - - 
权证 - - 
资产支持证券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70,000,000.00 6.14%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

付金合计 14,323,551.44 1.26% 

应收证券清算款 17,747,652.05 1.56% 

其他资产 793,918.72 0.07% 

总计 1,140,736,889.62 100.00% 
  

2、 本报告期末按基金分类的基金投资组合 

基金类别 市值(元) 
占计划资产净值比

例 

封闭式基金 - - 
开放式基金 351,818,390.20 3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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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 投资 45,322,438.74 3.99% 
合计 397,140,828.94 34.94% 

  

3、本报告期末按市值占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证券明细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 量（股） 市 值（元） 市值占净值% 

1 070088 嘉实货币 B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8.80 
2 163820 中银货币 B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8.80 
3 530002 建信货币 80,063,698.89 80,063,698.89 7.04 
4 002262 恩华药业 2,260,718.00 63,684,426.06 5.60 
5 202302 南方现金增 51,754,691.31 51,754,691.31 4.55 
6 600276 恒瑞医药 1,201,050.00 45,615,879.00 4.01 
7 511990 华宝添益 453,016.00 45,322,438.74 3.99 
8 300006 莱美药业 1,340,122.00 38,836,735.56 3.42 
9 600699 均胜电子 2,500,000.00 38,525,000.00 3.39 
10 000731 四川美丰 3,800,000.00 37,582,000.00 3.31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 本集合计划本期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无报告期内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的，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处罚的证券。 

2) 本集合计划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集合计划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

外的股票。 

3)  集合计划其他资产的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结算保证金 289,468.53 
应收利息 116,578.03 
应收股利 358,021.41 
应收申购款 29,850.75 
合计 793,918.72 

  

六、集合计划份额变动情况 
期初总份额（份） 期间参与份额（份） 期间退出份额（份） 期末总份额（份） 

802,811,622.05 12,704,706.18 28,265,161.76 787,251,166.47 

  

七、重要事项提示 

（一）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及托管人在本报告期内没有发生涉及本集合计划管理人、财产、

托管业务的诉讼事项。 



光大阳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13 年度 4 季度报告 

11 
 

（二）本集合计划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没有发生变更。 

（三）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的投资组合策略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四）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托管人涉及托管业务机构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没有收到任何处

罚。 

 
八、 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证监会关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阳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设立的批

复 

（二）“光大阳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验资报告，信长会师报字（2005）第 21988号 

（三）关于“光大阳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成立的公告 

（四）“光大阳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计划说明书 

（五）“光大阳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计划合同 

（六）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文件存放地点：上海市新闸路 1508号静安国际广场 17楼 

网址：www.ebscn-am.com 

信息披露电话：95525 转“2” 

EMAIL：gdyg@ebscn.com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任何疑问，可咨询管理人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4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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